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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们收集了近期投资者咨询的热点问题并予以回答，供投资者了解。 

  

1、问:社会公众是否有权查阅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文稿和相关备查文件？ 

答：《证券法》第七十条规定，“依法必须披露的信息，应当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指定的媒体发布，同时将其置备于公司住所、证券交易所，供社会公众查阅”。本所

《股票上市规则》2.17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将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和相关备查文件

等信息披露文件在公告的同时置备于公司住所，供公众查阅”。社会公众可向公司查阅其

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所规定的公告备查文件。 

  

2.问：某主板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国有企业，其持有上市公司 20%的股份，该股东同

时持有另外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60%的股份，该美国上市公司有一家荷兰全资子公司，

现荷兰子公司欲收购该国有控股股东 100%的股权，请问，该情形有无法律限制？应履行

哪些程序？信息披露方面有哪些规定？ 

答：荷兰子公司拟收购该主板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国有企业的，将存在以下问题： 

    （1） 涉及循环持股，属国内现行法律法规空白地带，需要就政策适用向中国证监上

市监管部咨询； 

    （2）美国上市公司其余 40%股权的持有人情况、美国上市公司的决策结构和决策程

序将直接影响荷兰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最终影响主板上市公司由谁掌控； 

    （3）构成上市公司控股权变更（20%），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荷

兰公司须刊登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退出方——国资企业的实际控制人须刊登简式权益报

告书； 

（4）涉及因外资收购和国资控股权转移，须报经商务部和国资委批准； 

（5）涉及上市公司控股权变更，上市公司须发布提示性公告。 

  

3.问：某公司咨询，其持有某上市公司 18%的股份（非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现欲通

过定向增发的方式认购上市公司 15%的股份，认购之后，其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将超过



30%，且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现咨询锁定期的相关问题： 

     （1）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新认购的 15%的

股份需要锁定 36 个月，请问，原来持有的 18%的股份是否也需要锁定？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

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的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请问，该公司本次认购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如果属于上市公司收购，那么其原来

持有的股份是否也需要锁定 12个月？ 

答：（1）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 9 条规定，通过认购本次发

行的股份取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不得转让，

不包括原持有股份。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收购人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

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包括原持有的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4.问：某外国战略投资者欲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从 10 家公募基金手里购买上市公司

约 15%流通股股份，现咨询： 

     （1）公募基金是否可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出让股票？ 

     （2）因为其中几家单独转让比例不足 1%，请问，是否可以根据《上市公司流通股

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第三条第三款（外国投资者战略投资上市公司所涉及的股份

转让）的情形进行协议转让？若可以，是否有转让比例的限制？ 

答：（1）本所《上市公司流通股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对公募基金通过协议

方式转让股票并无特别限制； 

（2）外国战略投资者投资上市公司涉及的股份转让，可以按照《上市公司流通股协

议转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办理； 

（3）涉及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的，在办理协议转让时，需提供商务部的

批准文件。 

  

5.问：根据现行制度，作为有限合伙企业能否举牌上市公司？ 

答：目前没有禁止有限合伙企业举牌、控股上市公司的规定。有限合伙企业举牌、控



 

股上市公司的，应当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等相关义务。 

  

6.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7 号：重大资产重组（一）——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事项》规定：中小板上市公司应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和《停

牌公告》中对停牌期限做出明确承诺，停牌期限原则上不得超过 30天（即 30个自然日）。

该规定出台时间较早，现在是否仍适用？还是已有其他替代性或补充性的规定代替了上述

规定？ 

答：本所 2012年 11月 16日发布的《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

常交易监管的通知》（深证上〔2012〕375号）第二条规定，“上市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的，应当承诺自发布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的公告日起，至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

者草案首次披露日前，停牌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确有必要延期复牌的，上市

公司可以在停牌期满前按本所有关规定申请延期复牌，累计停牌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3 个

月。上市公司延期复牌的，应当在延期公告中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目前进

展、延期复牌的原因和预计复牌时间”。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7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中有关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的规定与上述通知的相关规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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